《青阳县船舶污染物免费接收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县交通运输局

一、背景依据及起草过程
2023年7月28日安徽省出台《安徽省长江船舶污染防治条例》，并于2023年10月1日施行。2023年9月8日市政府召开《2023年共建长江安徽段航运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座谈会》，座谈会的交办任务中明确要求属地县区政府及管委会采取购买服务或其他方式，确保辖区船舶生活垃圾、靠港作业船舶生活污水免费接收等政策的落地落实。
根据上述条例及市级交办任务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县交通运输局起草了《青阳县船舶污染物免费接收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于3 月19日分别征求了县发改委、县财政局、县生态环境分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新河镇政府、市地方海事（港航）管理服务中心青阳站、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四大队一中队意见，形成《青阳县船舶污染物免费接收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2、 主要内容
（一）工作目标。进一步提升港口码头企业船舶污染物接收能力，压实免费接收企业主体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确保《条例》规定辖区内河船舶生活垃圾、靠港作业的内河船舶生活污水免费接收等要求的落地落实。
[bookmark: _GoBack]（二）工作内容。免费接收范围：青阳县辖区各港口码头靠港作业船舶的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实施主体：青阳县辖区各港口码头企业负责免费接收转运处置。补贴对象：免费接收转运处置靠港作业船舶生活垃圾、生活污水的青阳辖区各港口码头企业。补贴标准：依据第三方编制的《青阳县船舶污染物接收处置费用测算书》中建议船舶污染物接收费用为100元/航次标准，并按照1月4日召开的全县港口码头企业座谈会的商议结果，暂按《测算书》测算费用的80%给予各港口码头企业补贴，剩余20%由各港口码头企业承担，即对港口码头企业按80元/航次给予补贴。补贴结算：每季度由各港口码头企业向市地方海事（港航）管理服务中心青阳站提交补贴申请材料，市地方海事（港航）管理服务中心青阳站会同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四大队一中队、县交通运输局依据“船E行”系统监控数据核定的船舶航次，共同对数据进行审核，审核后由县交通运输局支付至各港口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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